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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院院长岩泽雄司周三宣读了该法院关于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所承担义务的咨

询意见（以下简称《咨询意见》）。这一位于荷兰海牙的联合国主要司法机构裁

定，各国有义务保护环境免受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并应以应有的勤勉和合作态度

履行这一义务。这包括根据《巴黎协定》将全球升温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1.5°C以内
的义务。

国际法院进一步裁定，如果国家违反这些义务，将承担法律责任，并可能被要求停

止不当行为、保证不再重犯，以及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全面赔偿。现将介绍国际法院

发布《咨询意见》的前因后果，及其主要内容，供各位参考。

1.案件背景

2021年9月，瓦努阿图宣布有意请求国际法院就气候变化问题发布咨询意见。该倡议
得到了太平洋岛屿学生气候变化组织的推动，旨在应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

化方面的脆弱性以及全球气候危机。

2023年3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历史性决议，请求国际法院就国家在应对气
候变化方面的法律义务以及未能履行这些义务可能引发的法律后果提供咨询意见。

该决议得到了大约130个国家的共同支持。这一请求的目的是澄清国际法中关于气候
变化的法律责任，帮助加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同时为国家、企业和其他行

为体提供法律指导。

国际法院于2024年12月2日至13日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听证会，讨论各国根据国际
法应对气候变化的义务。听证会围绕以下两个问题进行听证：

一方面，根据国际法，各国有义务采取哪些行动来保护气候系统和环境免受人为温

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如果政府的行为或不作为对气候系统及其他环境部分造成重大

损害，应承担何种法律后果？



另一方面，听证会涉及可能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受到气
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当代和后代成员”。

2.国际社会的反应

秘书长古特雷斯：这是气候正义的胜利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发表视频致辞，欢迎国际法院发表这一历史性咨询意

见。他表示，该意见明确指出，根据国际法，所有国家均有义务保护全球气候系

统。古特雷斯说：“这是地球的胜利，是气候正义的胜利，更是青年力量改变世界的
胜利。太平洋岛国的青年们率先向全人类发出这一呼吁，而世界必须作出回应。他

指出，正如国际法院所阐明，在现行气候变化条约体系下，《巴黎协定》设定的1.5
摄氏度温控目标必须成为所有气候政策的基石。

中国：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不会放缓

在7月24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指出：中方注意到，国际法院
咨询意见指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体系是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

题的主要法律文件，确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公平原则等

是解释和适用相关国际法的指导原则，强调发达国家需带头应对气候变化，强调各

国有义务加强国际合作。咨询意见反映了包括中方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

的立场和主张，对维护和推进国际气候合作具有积极意义。

中方积极参与本次咨询意见案。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是世界绿色发展

的坚定行动派和重要贡献者。中方正在积极稳妥落实“双碳”目标，将完成全球最高
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碳达峰到碳中和。与此同时，中国

提供的高质量、低成本的清洁能源技术和产品显著降低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成本，

并通过南南合作渠道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不会放缓，促进国际合作的

努力不会减弱，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不会停歇。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

面落实《框架公约》，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

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3.咨询意见的主要内容

2023年3月29日，联大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第77/276号协议，提请国际法院就以下问
题发表咨询意见：

（a） 根据国际法，各国有哪些义务来确保为各国和子孙后代保护气候系统和环境
的其他部分，使其不受人为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

（b） 对于因其行为和不作为而对气候系统和环境的其他部分造成重大损害的国
家，根据这些义务，在下列方面会产生何种法律后果：

（i） 因地理状况和发展水平而受到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损害或特殊影响的国家或者
特别易受这些影响之害的国家，特别包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ii） 今世后代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人民和个人？

国际法院在《咨询意见》中回答了上述问题，现将简述有关内容。

国际法院对问题（a）的回应

法院在咨询意见中对大会提出的问题（a）作出如下回应：

气候变化条约为缔约国规定了具有约束力的义务，以确保保护气候系统及环境的其

他部分免受人为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这些义务包括：

（a）《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负有义务采取措施，为减缓温室气体排放
和适应气候变化作出贡献；

（b）《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国有额外义务，通过限制其温室
气体排放并增强其温室气体汇和库，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c）《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负有相互合作以实现公约根本目标的义
务；

（d）《京都议定书》缔约国必须遵守该议定书的适用条款；

（e）《巴黎协定》缔约国负有义务，本着应有注意，根据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
各自的能力采取措施，为实现协定所载的温控目标作出充分贡献；



（f）《巴黎协定》缔约国负有义务，编制、通报并维持连续且递进的国家自主贡
献，除其他外，这些贡献共同起来应能实现将全球升温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

1.5°C 的目标；

（g）《巴黎协定》缔约国负有义务，采取能够实现其连续的国家自主贡献中所列目
标的措施；

（h）《巴黎协定》缔约国负有适应和合作义务，包括通过技术和资金转让开展合
作，且必须本着善意履行这些义务。

习惯国际法为各国规定了义务，以确保保护气候系统及环境的其他部分免受人为温

室气体排放的影响。这些义务包括：

（a）各国负有义务，本着应有注意，防止对环境造成重大损害，并尽其所能防止在
其管辖或控制范围内开展的活动对气候系统及环境的其他部分造成重大损害，同时

遵循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

（b）各国负有义务，本着善意相互合作，防止对气候系统及环境的其他部分造成重
大损害，这要求各国在采取防止此类损害的措施时进行持续不断的合作。

《维也纳保护臭氧层公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及其《基

加利修正案》、《生物多样性公约》以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针对遭受严

重干旱和 / 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缔约国，根据这些条约负有义
务，确保保护气候系统及环境的其他部分免受人为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负有义务采取措施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包括免受气

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并本着善意开展合作。

根据国际人权法，各国负有义务，通过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气候系统及环境的其他部

分，尊重并确保人权的有效享有。

法院对大会提出的问题（b）的回应

一国违反针对问题（a）所认定的任何义务，即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应承担国家责
任。责任国负有持续履行所违反义务的责任。实施国际不法行为可能产生的法律后

果包括以下义务：



（a）如不法作为或不作为仍在持续，则停止该行为；

（b）如情况需要，对不法作为或不作为提供不重复的保证和承诺；

（c）以恢复原状、补偿和抵偿的形式向受害国提供充分赔偿，但需符合国家责任法
的一般条件，包括能够证明不法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足够直接和确定的因果关系。

4.结语

本次《咨询意见》在很多方面上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例如，就咨询请求通过的联

大 77/276 号文件采用协商一致方式达成，而非通过多数投票决定；参与咨询流程的
国家数量刷新历史纪录，有逾 100 个国家及国际组织参与庭审环节，且多个国家系
首次参与国际法院的咨询流程，像巴巴多斯、尼泊尔、塞拉利昂等都在此列。更为

关键的是，该咨询意见的所有执行条款均获全票支持，这是 1990 年以来唯一出现此
类情形的咨询意见。

在长达140页的《咨询意见》的末尾，国际法院回顾道，有观点认为本次咨询程序不
同于法院以往处理过的任何案件。与此同时，正如法院此前所认定的，联合国大会

提交的问题属于法律问题（见第40段），而法院作为一个法律机构，只能在其司法
职能范围内，对提交给它的问题进行解答；这正是法院在国际法律秩序中所承担的

职责。然而，大会所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是法律问题：它们涉及的是一个关乎整个星

球存续的生存性问题，威胁着所有生命形式以及我们地球的健康。联合国大会所援

引的国际法，在解决这一问题中固然具有重要作用，但其作用终究是有限的。

“要彻底化解这一令人畏惧、且由人类自身造成的危机，唯有汇聚人类知识的全部疆
域——无论是法学、科学、经济，抑或其他领域——方有可能接近解决之道。然
而，真正持久且圆满的解答，终归要诉诸人类自身的意志与智慧。从个人、社会到

政治层面，我们必须勇于质疑既有的习惯、割舍安逸的生活，重塑我们赖以为生的

方式。唯有如此，我们方能为自己，也为尚未诞生的后代，争取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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